


闽科专函〔2026〕1号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2026年
非教育系统国家公派出国留学
申请受理工作的通知

[bookmark: OLE_LINK113]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外专归口管理部门，省直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2026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申请受理工作的函》（留金选〔2025〕126号）要求，为做好我省2026年非教育系统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申请受理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请受理范围
（一）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外专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受理本地区人员的申请。
（二）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受理本单位人员的申请。
二、申请时间及要求
（一）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申请时间为3月10日-4月1日14时。
（二）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项目和博士后项目，申请时间为4月10日-4月30日14时。

（三）其他项目根据国家留学网（http://www.csc.edu.cn）相应项目规定施行。
（四）申请人应登录国家留学网，查看《2026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派指南》及相应项目选派办法。确定相应条件均符合后，申请人应在相应期限内登录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https://sa.csc.edu.cn/student）进行网上报名。
三、申请材料
（一）按照申报项目选派指南规定的“应提交申请材料及说明”准备书面申请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并提交至所在单位审核，确保申请材料真实、齐全、符合规定。
（二）派员单位对申请人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行、学术诚信、身心健康情况、申请资格、学术发展潜力、出国留学必要性、留学计划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核把关，对留学过程和目标提出明确考核要求。派员单位负责填写《单位推荐意见表》，并签字和加盖单位公章。
（三）派员单位与申报人签定《国家公派出国留学责任承诺书》（详见附件）。《国家公派出国留学责任承诺书》一式四份，申请人、派员单位和主管部门（单位）各留存一份；另外一份随书面材料报科技部门存档备查。
（四）需提供正式劳动（聘用）合同、社会保险缴纳凭证和银行出具的工资流水等相关佐证材料，且上述材料所体现的时长均不少于3个月。
（五）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外专归口管理部门或省直单位出具的推荐公函。
四、书面材料报送
（一）申报材料由派员单位或主管单位报省科技厅。
（二）省科技厅受理书面材料截止时间安排如下：（1）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3月22日截止；（2）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项目和博士后项目：4月20日截止。逾期提交将按国家留学基金委统一要求不予受理。
五、工作要求
（一）做好宣传工作。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外专归口管理部门或省直单位及时在本行政区域、本系统内做好公派出国留学各项目选派信息宣传发布、咨询答疑，支持派员单位做好骨干人才培养工作。
（二）做好相关审核和审查工作。请各有关单位做好申报人员资格审核和材料审查工作。坚决避免出现弄虚作假行为，对履职不到位的，将根据有关规定严肃追究有关人员及单位责任。
（三）做好留学人员派出和管理工作。对留学人员实行“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管理办法。派出前，留学人员须按要求签署《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协议书》。留学人员在国外留学期间，应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的有关规定及《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协议书》的有关约定，自觉接受留学单位、国内推选单位和驻外使（领）馆的指导和管理，达到持续领取奖学金条件。
（四）按期回国履行回国服务义务。留学人员应按协议约定完成所制定的研修计划及国内推选单位提出的任务和要求，按期回国履行回国服务义务，回国后向推选单位汇报留学成果，并须在回国之日起3个月内在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登记回国信息。
（五）派员单位应严格承担主体责任。制定本单位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管理办法，统筹考虑“选拔、派出、管理、回国”各环节，对留学人员加强目标、过程管理和回国后考核。本单位留学人员录取后，及时了解其思想动向，对存在问题的人员不予派出；合理安排其工作和学业，督促并保证其按期派出。派出前，应开展行前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培训内容，并加强心理、精神、道德和诚信等方面的教育指导；安排出国前体检和心理健康测试，协助其办理派出手续；派出后，应保持定期联系，及时了解在外情况，督促其遵守留学地法律法规，做好在外管理和按期回国工作；回国后，应进行考核，确保留学效益。
联系电话：0591-87808115、87833900；地址：福州市北环西路122号科技大厦6层科技人才处。

附件:国家公派出国留学责任承诺书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2026年1月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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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附件
国家公派出国留学责任承诺书

为进一步明确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的责任，规范管理，严肃纪律，确保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取得实效，签订如下责任承诺书：
一、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
1.留学项目名称：
2.留学人员姓名：
3.派员单位名称：
4.留学期限：
5.留学所赴国家：
二、留学总体要求及责任
1.派员单位对留学人员负管理主体责任，负责留学人员在国（境）外期间的政治、学习、纪律和安全等各方面管理工作，对不适合派出的人员不予派出。
2.派员单位制定本单位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管理办法，统筹考虑“选拔、派出、管理、回国”各环节，对留学人员加强目标管理、过程管理和回国后考核，具体工作有专门部门和人员负责。
3.派员单位做好留学人员资格审核和申报材料审查工作，留学人员保证所提供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坚决避免出现弄虚作假行为，因申报材料虚假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留学人员和派员单位承担。
4.派员单位对留学人员加强政治引领，开展道德法律、心理健康和学术诚信等方面的行前教育和培训，将思想政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培训内容。
5.派员单位对留学人员国外研修计划提出明确要求，留学人员回国后，应进行考核，确保留学效益；定期对本单位派出人员在外管理和回国情况以及取得的公派留学效益等情况进行总结。
6.留学人员派出后，派员单位加强指导管理，保持定期联系，协助国家留学基金委和驻外使（领）管做好留学人员在外管理和按期回国工作。
7.留学人员国（境）外留学期间，应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的有关规定，自觉接受派员单位和驻外使（领）馆的指导和管理，定期向国内派员单位提交研修报告，学成后按期回国，回国之日起3个月内，须在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登记回国信息。
8.留学期间学员发生违规违纪问题，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管理的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派员单位约定的其他责任和义务。



留学人员：                派员单位负责人：
（签字）               （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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